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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249号
周飞林：原告王晓霞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11号

姚明智：原告蔡惠珠诉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559号

江海：本院受理的原告上海一嗨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杭州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2民初355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11号

袁世惠、方文财：本院受理原告钱伟森诉袁世
惠、袁世民、方文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974号

强克松：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璨月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诉被告强克松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9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支付培训费及违约金。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43号

蔡庆家、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杭州爵景酒店
有限公司、柯雪红：本院受理原告李叶文、高知良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744号

蔡庆家、杭州卓美酒店有限公司、杭州爵景酒店
有限公司、柯雪红、董传芳：本院受理原告高志勤、高
知良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56号

杭州潮你走来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潘益

云诉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潘益云诉请要求
判决：被告杭州潮你走来科技有限公司立即返还原告
潘益云支付的保证金4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9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75号

郑福顺、丁余生、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中心支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424号

杭州易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施学芳
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195号
陈扬迅：本院受理原告吴俊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196号

陈扬迅：本院受理原告吴俊阳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9:15（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1民初1549号

朱志闯（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方山下村）：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融服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诉你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人民币 28,532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 2018 年 8 月 1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13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0680号

俞卫琴：本院受理原告黄雪梨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初 1068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1699号

浙江虫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乐冬凯：本院受理
的原告张茂占诉被告浙江虫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乐冬凯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7）浙0110民初21699号民事
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10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六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328号

徐伟俊、关迎连：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安世诉你
们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532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余杭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 15 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589号

宋新红、王双凤:本院审理原告杭州
钱江制冷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宋新红、
王双凤、王美珩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10 民
初 1158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4 份，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22019号

周方章: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杜群松诉被
告周方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
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483号之一

涂坚、孟连女：本院受理原告王国首
诉被告涂坚、孟连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2 日 9 时在本院第
十二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嵊州市精益机械有限公司：钱江、童水
菊、王伟益等 19 人与你单位工资劳动争议
一案，本委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
送达，现特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嵊劳人仲案字

〔2018〕第041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10日即视为送达。

裁决如下：
嵊州市精益机械有限公司支付钱江、童

水菊、王伟益等19位申请人2016年10月至

2018年1月的工资共计240600元，此款于本
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如不服本裁决，当事人可于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嵊州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逾期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
不履行，另一方可依法申请嵊州市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嵊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4月11日

仲裁公告

康勇（身份证号码：513001197910092014）:
经查，你(单位)无故拖欠程国庆、陈仕

会等18名职工2015年8月至2015年9月共
计85339元的工资，你(单位)的行为已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之规定，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劳动保障监察
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
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理:支付程国
庆、陈仕会等18名职工2015年8月至2015
年9月共计85339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
42669.5元（按应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
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7〕10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及《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九条之规定，你可自
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向温州市龙湾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地址：温州市龙湾
区 高 新 大 道 166 号 ，联 系 电 话 ：
0577-86922811）提出陈述或申辩，逾期未
提出陈述或申辩，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
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4月11日

行政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亳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亳垒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亳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浙江亳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债务人、保证人及抵押物对应的抵押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亳垒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亳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5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义乌市先通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471310445、
201471310446

未偿本金

70000000.00

未偿利息

12800373.61

本息合计

82800373.61

担保合同

201171310679、201271310533、201271310533-1、201471310173-1、201471310173-11；
201371310508、201471310445-1、201471310069-01、201471310069-02

担保情况

位于义乌市桥西郑界的住宅、位于义乌市义亭镇相宜路75号的厂房、位于义乌市上溪镇潮涌路6号的厂房
抵押；义乌市鑫辉工艺品有限公司、浙江伟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金刚勇、吴筱青、吴功勤、吴敬玲保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萧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
公司(原工行债权、原农行债权）、杭州万成
服装有限公司 3 户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该债权总额为 5003 万
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杭州萧山。杭州萧
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原工行债权）由
胡少杰、瞿建芳、湖州思远包装纸业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由湖州思远包装纸业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塘铺工业园
区自有工业厂房土地提供抵押担保。杭州
萧山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原农行债权）
由胡少杰、湖州思远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杭
州华明纸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杭州万成
服装有限公司由徐必成、徐益红、杭州萧山
顺丰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刘佳楠、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4796

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iujian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市缸鸭狗食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市缸鸭狗食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项目进行处置。截至

2018年2月5日，债权本息合计7795.3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宁波地区，详细情况如下：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
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795
电子邮件：lishengw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11日

资产包情况表：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资产名称

宁波市缸鸭狗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采得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宁波

宁波

本金（单位：万元）

3855.25

3500

利息（单位：万元）

223.14

216.91

抵押情况

1、葛爱萍所有位于台州市亿嘉路43、45、47号，建筑面积179.59平方米 2、陈开河所有位于于浙江省台州市新东方一层商
厦，建筑面积570.72平方米 3、陈赛亚、严光所有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新东方商厦二层的商铺，建筑面积852.45平方米 4、宁
波市缸鸭狗食品有限公司所有位于镇海区九龙湖镇陈沈路188号土地、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7070.83平方米，土地面积
11649平方米

缸鸭狗商标质押，商标注册证书号：7714506、7714539、12489970、5456347、9256044、3737434、606703、7714561、12489919

保证情况

陈开河、朱红波、浙江采得丰控股有限
公司、宁波济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拟对慈溪康达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8 年3 月31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
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17926.69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该
债权由沈定康、沈鑫、黄红丹提供保证担保，以
慈溪康达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宗汉街
道三北西大街的住宅用地使用权设置抵押，面
积21，906.00平方米。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
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联

系。
联 系 人：毛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maozhenyu@cinda.com.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

厦B座9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11日

慈溪康达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